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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國外專科以上學歷申請修畢幼兒園教保專業課程證明書申請表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請確實填列申請表所列各項資料，以利辦理審查及申請文件補件通知作業。另本表附有填表說明，

請詳閱後填寫。 

第一部分：基本申請資料 (□處請勾選) 

申請人姓名 
 出生日期 

(民國) 
民國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同戶籍地址 

申請人聲明

事項 

□本人已知悉以下規定： 

一、依 111年 6月 29日修正之「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 10條第 1項規定，教保員
應修畢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國內專科以上學校教保相關系科之幼兒園教保

專業課程且取得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證書，或具備國外專科以上學校幼兒教育、

幼兒保育相關系、所、學位學程、科畢業證書，並取得經中央主管機關發給之

修畢教保專業課程證明書。同條第 5 項規定：「第一項第二款持國外專科以上
學歷者，申請修畢幼兒園教保專業課程證明書應檢附之文件、資料、認定基準、

收費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二、 依 114年 12月 1日修正之「持國外專科以上學歷申請修畢幼兒園教保專業課

程證明書辦法」第 2 條規定：「持國外專科以上學校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
系、所、學位學程、科畢業（以下簡稱國外學歷）證書，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修畢幼兒園教保專業課程證明書者，其國外學歷之採認，準用大學辦理國外學

歷採認辦法第三條至第十二條、專科學校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第三條至第十

一條及國內專科以上學校教保相關系科認可辦法第三條第二項至第四項及第

五條附件之規定」。 

本人保證所附各項申請文件、資料均為正確，以資證明本人符合持國外專科以上學歷

申請修畢幼兒園教保專業課程證明書辦法規定之國外學歷採認及認定修畢幼兒園教

保專業課程要件 ，且 偽造、變造、登載不實或有抄襲、剽竊等情形 。有有偽偽不實，

教育部及其委辦單位除依法決定不予受理或撤銷已核發之修畢幼兒園教保專業課程

證明書外，涉及刑事責任者，應移送檢察機關辦理，本人絕 異議。 

 

 

申請人：                                         (請申請人親自簽名或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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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採認 

國外學歷 

國外專科以上學歷就讀學校名稱： 

 

                                                       (與畢業證書相同) 

國外專科以上學歷就讀系所、學位學程、科名稱： 

 

                                                       (與畢業證書相同) 

國外專科以上學歷就讀學校所屬國家/地區： 

 

學歷類型： 

□專科學校學歷 □學士學歷 □碩士學歷 □博士學歷 □其他 

並已檢附已下國外學歷佐證資料供審查，包含(得複選)： 

□經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以下簡稱駐外館處）驗

證之國外學歷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 

□經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學歷在學歷年成績單 

□其他 

□本人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歷，符合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第 4條、第 6條或專科

學校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第 4條、第 6條規定。 

並檢附佐證資料證明： 

□畢業學校已列入教育部參考名冊 

□佐證資料：教育部將本人畢業學校列入參考名冊之查詢結果。 

查詢路徑：教育部全球資訊網/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業務專區/海外留學/外國大學

校院參考名冊專區 

本人所具學歷並 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第 10條及專科學校辦理國外學歷採認
辦法第 10條所列不予採認情形之一，茲分別確認有下： 

(1) 非經函授方式取得                                     □否       □是 

(2) 非各類研習班所取得之修課證書（明）                   □否       □是 

(3) 非未經註冊入學及修業，僅以論文著作取得之博士學位     □否       □是 

(4) 非名（榮）譽學位                                     □否       □是 

(5) 非使用中文之國家或地區，以中文授課所頒授之學歷       □否       □是 

 

(6) 非未經本部核定，在我國所設分校、分部及學位專班，     □否       □是 

或以國外學校名義委託機構在國內招生授課取得之學歷。                                  

 

(7) 非以遠距教學方式取得之學歷                           □否       □是 

 

國外專科以上學歷就讀學校所採學分系統： 

□歐洲學分互認系統(European Credit Transfer and Accumulation System, ECTS) 
□英國學分累計及轉換制度(Credit Accumulation and Transfer Scheme, CATS) 
□美國制 

□日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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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請檢附相關說明，含授課時數換算為學分數之說明) 

國外學歷 

修業情形 

□已檢附內政部移民署核發之入出國日期證明書或在國外就學期間入出境護照影本 

 國外學歷畢業學校公布之修業期限：     年 

本人之修業期限： 

入學日期：     年     月     日，畢業日期：     年     月     日 

各學期修業情形暨起訖年月 

第一學期(季) 
□Semester □Quarter □Summer 

Session 

自      年      月起 

至      年      月止 

第二學期(季) 
□Semester □Quarter □Summer 

Session 

自      年      月起 

至      年      月止 

第三學期(季) 
□Semester □Quarter □Summer 

Session 

自      年      月起 

至      年      月止 

第四學期(季) 
□Semester □Quarter □Summer 

Session 

自      年      月起 

至      年      月止 

第五學期(季) 
□Semester □Quarter □Summer 

Session 

自      年      月起 

至      年      月止 

第六學期(季) 
□Semester □Quarter □Summer 

Session 

自      年      月起 

至      年      月止 

第七學期(季) 
□Semester □Quarter □Summer 

Session 

自      年      月起 

至      年      月止 

第八學期(季) 
□Semester □Quarter □Summer 

Session 

自      年      月起 

至      年      月止 

修業前後及修業期間入出境紀錄 

(應與所附入出國日期證明書或入出境護照影本所載出入境時間相符；依出入境時間序由左至

右、由上至下填寫) 

出

境 
    年    月 

入

境 
    年    月 

出

境 
    年    月 

入

境 
    年    月 

出

境 
    年    月 

入

境 
    年    月 

出

境 
    年    月 

入

境 
    年    月 

出

境 
    年    月 

入

境 
    年    月 

出

境 
    年    月 

入

境 
    年    月 

出

境 
    年    月 

入

境 
    年    月 

出

境 
    年    月 

入

境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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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境 
    年    月 

入

境 
    年    月 

出

境 
    年    月 

入

境 
    年    月 

出

境 
    年    月 

入

境 
    年    月 

出

境 
    年    月 

入

境 
    年    月 

國內修讀幼

兒園教保專

業課程 

□本人未於國內專科以上學校教保系科修讀幼兒園教保專業課程 ，或持相關學校修讀

課程申請認定為幼兒園教保專業課程學分之需求(有勾選此項，以下項目免填) 

就讀之國內專科以上教保系科學校名稱： 

 

                                                       (與畢業證書相同) 

就讀之國內專科以上教保系科系所、學位學程、科名稱： 

 

                                                       (與畢業證書相同) 

 

修業起訖年月：        年       月 至        年       月 

 

□已檢附就讀之國內專科以上教保相關系科學校核發之教保專業課程學分證明或成

績單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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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國外學歷修讀課程申請認定為教保專業課程之科目及學分 

※請參照表單右半部所列教保專業課程素養指標及課程核心內容填寫您欲申請認定為教保專業課程學分之國外學歷修讀之課程名稱、學分數及授課

時數、申請認定之教保專業課程類別、申請認定之教保專業課程核心內容等資料。有：教科書封面及目錄等。有 法提供國外修業當年度之課程資

料，得以同校同一學系、學程現行或最近版本之課程資料代替。 

申請認定為教保專業課程之國外學歷修讀課程 教保專業課程素養指標及課程核心內容 

國外學歷修讀課程名

稱 

(與成績單或學分證明

所載名稱相同，外文

可) 

學分數及

授課時數 

(與成績單

或學分證明

所載相同) 

申請認定

之教保專

業課程類

別 

(請勾選 1

項，詳填表

說明) 

申請認定之教保專

業課程核心內容 

(請填寫編號有 1.1、

2.4，可填列多項) 

備註 

(有 可免

勾選) 

專

業

素

養 

專業素養指標 課程核心內容 

教保專業課程

參考科目名稱 

(僅供參考) 

  

□教育基礎 

□教育方法 

□教育實踐 

 

□遠距教學

授課 

□國內教保

系科學校修

習 

1
了

解

教

育

發

展

之

理

念

1-1 了解有關教育目

的及價值之主要

理論或思想，以

建構自身之教育

理念及信念。 
1-2 敏銳覺察社會環

境對幼兒學習影

響，以利教育機

會均等。 
1-3 了解我國教育政

1.1 幼兒教保理論
與思潮 

1.2 幼兒園、家庭
與社區環境及

幼兒教育與照

顧 
1.3 主要幼兒教保
服務政策、法規

及實務 
1.4 兒童權利公

幼兒教保概論 

幼兒園、家庭與

社區 

幼兒園行政與

法規 

 

 

 

 

 

  

□教育基礎 

□教育方法 

□教育實踐 

 

□遠距教學

授課 

□國內教保

系科學校修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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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基礎 

□教育方法 

□教育實踐 

 

□遠距教學

授課 

□國內教保

系科學校修

習 

與

實

務 

 
 
 
 
 
 
 

2
了

解

並

尊

重

學

習

者

之

發

展

與

學

習

策、法規及學校

實務，以作為教

育實踐基礎。 

 
 
 
 
 
 
 
2-1 了解並尊重幼兒
身心發展、社經

及文化背景之差

異，以作為教學

及輔導之依據。 
2-2 了解並運用學習
原理，以符合幼

兒個別之學習需

求及發展。 
2-3 了解特殊需求幼
兒之特質及鑑定

歷程，以提供適

切之教育及支

持。 

 

約、兒童權利公

約施行法及兒

童權利公約之

一般性原則 (包
括禁止歧視原

則、兒少最佳利

益原則、生命、

生存及發展權、

尊重兒少表達

意見原則) 
2.1 幼兒發展理論
及其應用 

2.2 幼兒健康促
進、安全與保

護、常見健康問

題及照護方法 
2.3 多元文化差異
及幼兒學習需

求 
2.4幼兒觀察 
2.5 特殊需求幼兒
身心特質、教學

及輔導 
2.6 幼兒園融合教
育理論及實施 

 

 

 

 

 

 

 

 

 

 

幼兒發展 

幼兒健康與安

全 

幼兒多元文化

教育 

幼兒遊戲 

幼兒觀察 

特殊幼兒教育 

 

 

 

 

 

 

 

  

□教育基礎 

□教育方法 

□教育實踐 

 

□遠距教學

授課 

□國內教保

系科學校修

習 

  

□教育基礎 

□教育方法 

□教育實踐 

 

□遠距教學

授課 

□國內教保

系科學校修

習 

  

□教育基礎 

□教育方法 

□教育實踐 

 

□遠距教學

授課 

□國內教保

系科學校修

習 

  

□教育基礎 

□教育方法 

□教育實踐 

 

□遠距教學

授課 

□國內教保

系科學校修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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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基礎 

□教育方法 

□教育實踐 

 

□遠距教學

授課 

□國內教保

系科學校修

習 

需

求 

 
 
 

3
規

劃

適

切

之

課

程 

、

教

學

及

多

元

評

量 

 
 
 
 

 
 
 
 
 
3-1 依據課程大綱、
課程理論及教學

原理，以規劃素

養導向課程、教

學與評量。 
3-2 依據課程大綱、
課程理論及教學

原理，以協同發

展跨領域課程、

教學及評量。 
3-3 掌握社會變遷趨
勢及議題，以融

入課程及教學。 
3-4 應用多元教學策
略、教學媒材及

學習科技，以促

進幼兒有效學

習。 
3-5 根據多元評量結
果調整課程及教

2.7 特殊教育幼兒
之個別化教育

計畫(IEP) 

 
 
3.1 統整性教保活
動課程規劃與

實踐 
3.2 幼兒遊戲 
3.3 幼兒學習環境
之理論基礎及

規劃原則 
3.4 家庭及社區參
與教保課程 

3.5 幼兒學習評量
及教學評量 

3.6 幼兒園課程規
劃及幼兒園教

保活動課程大

綱 
3.7 幼兒園教保活
動課程大綱及

教材教法之應

用 

 

 

 

 

 

 

幼兒園教保活

動課程設計 

幼兒遊戲 

幼兒學習環境

設計 

幼兒園、家庭與

社區 

幼兒學習評量、

教學評量 

幼兒園教材教

法 I、II 

 

 

 

 

 

 

 

 

 

  

□教育基礎 

□教育方法 

□教育實踐 

 

□遠距教學

授課 

□國內教保

系科學校修

習 

  

□教育基礎 

□教育方法 

□教育實踐 

 

□遠距教學

授課 

□國內教保

系科學校修

習 

  

□教育基礎 

□教育方法 

□教育實踐 

 

□遠距教學

授課 

□國內教保

系科學校修

習 

  

□教育基礎 

□教育方法 

□教育實踐 

 

□遠距教學

授課 

□國內教保

系科學校修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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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基礎 

□教育方法 

□教育實踐 

 

□遠距教學

授課 

□國內教保

系科學校修

習 

 
 
 
 
 

4
建

立

正

向

學

習

環

境

並

適

性

輔

導 

 

5 
認

同

並

實

學，以提升幼兒

學習成效。 

 
 
 
4-1 應用正向支持原
理，共創安全、友

善及對話之班級

與學習環境，以

養成幼兒良好品

格及有效學習。 
4-2 應用輔導原理及
技巧進行幼兒輔

導，以促進適性

發展。 

 
 
 
 
 
5-1 思辨及認同專業
倫理，以維護幼

兒福祉。 
5-2 透過教育實踐關
懷弱勢幼兒，以

 
 
 
 
 
4.1 幼兒園師生互
動及班級文化 

4.2 幼兒園親職教
育、家園合作及

社區協力 
4.3 幼兒行為理解
及輔導 

 
 
 
 
 
 
 
 
5.1 教保服務人員
自我省思及解

決問題 
5.2 教保服務人員
專業發展社群

 

 

 

 

 

幼兒園課室經

營 

幼兒園、家庭與

社區 

幼兒輔導 

 

 

 

 

 

 

 

 

 

 

幼兒園教材教

法 I、II 

幼兒園教保實

習 

教保專業倫理 

  

□教育基礎 

□教育方法 

□教育實踐 

 

□遠距教學

授課 

□國內教保

系科學校修

習 

  

□教育基礎 

□教育方法 

□教育實踐 

 

□遠距教學

授課 

□國內教保

系科學校修

習 

  

□教育基礎 

□教育方法 

□教育實踐 

 

□遠距教學

授課 

□國內教保

系科學校修

習 

  

□教育基礎 

□教育方法 

□教育實踐 

 

□遠距教學

授課 

□國內教保

系科學校修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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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基礎 

□教育方法 

□教育實踐 

 

□遠距教學

授課 

□國內教保

系科學校修

習 

踐

專

業

倫

理 

體認專業角色。 
5-3 透過教育實踐與
省思，以發展溝

通、團隊合作、問

題解決與持續專

業成長之意願及

能力。 

及終身學習 
5.3 教保專業倫理
及專業承諾 

人際關係與溝

通 

  

□教育基礎 

□教育方法 

□教育實踐 

 

□遠距教學

授課 

□國內教保

系科學校修

習 

  

□教育基礎 

□教育方法 

□教育實踐 

 

□遠距教學

授課 

□國內教保

系科學校修

習 

  

□教育基礎 

□教育方法 

□教育實踐 

 

□遠距教學

授課 

□國內教保

系科學校修

習 

  

□教育基礎 

□教育方法 

□教育實踐 

 

□遠距教學

授課 

□國內教保

系科學校修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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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基礎 

□教育方法 

□教育實踐 

 

□遠距教學

授課 

□國內教保

系科學校修

習 

申請認定為教保專業課程之國外學歷修習課程總學分數：                     

申請認定為「教育基礎」課程之國外學歷修習課程總學分數：              

申請認定為「教育方法」課程之國外學歷修習課程總學分數：              

申請認定為「教育實踐」課程之國外學歷修習課程總學分數：              

 

 

於國內教保系科修讀課程總學分數：              

(至多採計 10 學分) 

 

以遠距教學方式修習課程總學分數：              

(以認定之總學分數 1/2 為限，至多認定 16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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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 

一、申請表結構概覽 

本表分成兩大部分，請務必完整填寫： 

(一)第一部分：基本申請資料 

此部分應填寫資料包含個人基本資料、聯絡方式、申請人聲明事項、申請認定之國外學

歷、國外學歷修業情形及國內修讀幼兒園教保專業課程等。 

1. 申請人姓名、出生日期、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電話、戶籍地址及通訊地址等，
請照實填寫。 

2. 申請人聲明事項：請申請人本人詳讀本項所列各項規定及聲明事項後，有同意並申請
國外學歷採認及幼兒園教保專業課程學分之認定，請簽名或蓋章。 

3. 申請採認國外學歷：請依表填寫申請採認之國外學歷就讀學校名稱、就讀系所、學位
學程、科名稱、就讀學校所屬國家/地區、學歷類型 ，是否具國外學歷採認相關辦法所
列不予採認情形及國外學歷就讀學校所採學分系統等資訊，並確認是否檢具相關佐證

資料。 
4. 國外學歷修業情形：請檢附內政部移民署核發之入出國日期證明書或在國外就學期間
入出境護照影本，並填寫各學期修業情形暨起訖年月及出入境時間資料，以供審查單

位查驗。 
5. 國內修讀幼兒園教保專業課程：有有依「持國外專科以上學歷申請修畢幼兒園教保專
業課程證明書辦法」第 5條第 1款規定持國內專科以上學校核發之學分證明申請認定
幼兒園教保專業課程學分者須填寫(有 得免填)，並請填寫就讀之學校名稱、教保系
科系所、學位學程、科名稱 、修業起訖年月及檢附就讀之國內專科以上教保相關系科

學校核發之教保專業課程學分證明或成績單正本。 

(二)第二部分：國外學歷修讀課程申請認定為教保專業課程之科目及學分 

此部分您需要填寫出您在國外學歷修習過的課程，並說明它們有何對應到我國的「教保

專業課程」。 
1. 請參照表單右半部所列教保專業課程素養指標及課程核心內容填寫您欲申請認定為
教保專業課程學分之國外學歷修讀之課程名稱 、學分數及授課時數 、申請認定之教保

專業課程類別 、申請認定之教保專業課程核心內容等資料，並檢附各門國外學歷修讀

課程之教學課程大綱(course description, syllabus)等足資說明課程修習內容之資料。
有：教科書封面及目錄等 。有 法提供國外修業當年度之課程資料，得以同校同一學

系、學程現行或最近版本之課程資料代替。 
2. 國外學歷修讀課程名稱 ：請有實填寫，且與成績單或學分證明所載名稱相同，外文可 。 
3. 學分數及授課時數 ：學分數部分，請依照國外學歷成績單或學分證明所載之學分數填
寫；授課時數部分，請填寫各門課程之實際授課時數。 

4. 申請認定之教保專業課程類別 ：依據 「國內專科以上學校教保相關系科認可辦法」第
3條第 4項規定，教保專業課程，應包括下列課程— 
(1) 教育基礎課程：提供學生擔任教保員應具備幼兒教保理論、幼兒發展理論、幼兒身
心特質、教育行政、政策及法規相關知識之課程。 

(2) 教育方法課程：提供學生了解幼兒園課程大綱內容、課程、教學與多元評量、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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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及班級經營相關知識之課程。 
(3) 教育實踐課程：提供學生於修業期間熟悉教保實務相關機制之課程。 
請根據您國外學歷修讀課程的內容，依據該課程與各項課程類別的相關度，勾選對應

的課程類別。 
5. 申請認定之教保專業課程核心內容 ：請依據您於國外學歷修讀之各門課程內容，對照
申請表第二部分右側提供的「教保專業課程核心內容」及其編號（例有：1.1 、2.4）填
寫核心內容編號（可寫多項核心內容編號）。 

6. 備註：有果您申請認定的學分是在台灣的教保系科學校修讀的課程，請勾選「國內教
保系科修讀課程」；有果您的國外課程學分是透過遠距教學  (Distance Learning / 
Online Learning) 取得的，請勾選「遠距教學授課」。 

(三)其他注意事項： 
1. 申請表第一部分「國外學歷就讀學校所採學分系統」請務必填寫 。審查單位將依據您
的國外學歷就讀學校所採用的學分系統 ，並依據 「持國外專科以上學歷申請修畢幼兒

園教保專業課程證明書辦法」第 5條第 3款至第 6款規定，將國外學歷修讀之課程學
分數換算為教保專業課程學分數(有下表)。 
學分系統 教保專業課程學分數換算比率 
1. 採歐洲學分互認系統(European Credit 

Transfer and Accumulation System, ECTS)者 
以其課程學分數乘以 1/2 ，換算為
教保專業課程學分數。 

2. 採英國學分累計及轉換制度(Credit 
Accumulation and Transfer Scheme, CATS)者 

以其課程學分數乘以 1/4 ，換算為
教保專業課程學分數。 

3. 採美國、日本制者 以其課程學分數等同換算為教保

專業課程學分數。 
4. 其他 以授課滿 18 小時換算為 1 學分

之教保專業課程。 
2. 遠距教學 (Online Learning) 學分採認上限 ：依照 「持國外專科以上學歷申請修畢幼兒
園教保專業課程證明書辦法」第 4條第 3項規定，國外學校教保專業課程以遠距教學
方式為之者，其得採計之學分數，以認定之總學分數 1/2為限，至多認定 16學分。 
(例外狀況：依本辦法第 4條第 3項規定，有因傳染病、天災或其他重大變故，導致您
國外學歷部分學分必須以遠距教學方式取得者，並檢附相關資料佐證經審查單位同意

者，則不受前條規定限制。) 
3. 以國內教保系科學校修讀之課程學分 ，同同國外學歷申請認定修畢幼兒園教保專業課
程的限制：有您申請認定的部分學分是在國內教保系科學校修讀之課程學分 ，則採計

上限為教保專業課程總學分數的 1/3(至多採計 10 學分)，且需檢附 102 年 8 月 1 日
（含）之後，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培育幼兒園教保員的學校所核發之學分證明文件作

為佐證。 


